
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
资助字〔2014〕15号

  
关于认真做好2014-2015学年度贫特困生界定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根据开学初学生资助工作安排，现将我校2014-2015学年度贫特困生界定工作通知如下：
一、界定对象
界定对象为2014-2015学年度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含2014级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二、界定时间

老生9月15日前，2014级新生9月25日前。

三、界定比例
根据《井冈山大学贫特困生界定办法》的要求，学校依据学生困难程度设置特困生、贫困生两个档次。以班为单位，贫、特困学生数原则上不得超过学生总数30％的比例建立（其中特困生原则上不超过学生人数的10%，贫困生不超过学生人数的20%）。
四、界定流程

各班召开专题班会→学习《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学生提出个人申请→班级民主评议→班委会讨论→辅导员、班主任初审→班上通报→报学院审查→学院公示→学院建档→送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备案。

五、相关要求

1.我校贫、特困生数据库是学生申请困难补助、各类助学金、勤工助学和其他资助的重要标准，各学院要认真对待，确保信息真实。贫、特困生界定工作要严格工作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操作，界定结果要及时告知学生。
2.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学院每学年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格复查，并不定期地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实地走访、信件、电话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学校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3.各学院在组织界定工作时，可参照学校所在地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着重考虑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成员长期患重病、家庭被当地政府列为特困户或重点优抚对象、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财产损失严重等特殊情况的学生。

4.为不影响学生资助工作的顺利开展，请各学院汇总后，务请按照报送时间节点，将《贫、特困生花名册》和《贫、特困生信息汇总表》的纸质及电子稿各一份报学生资助中心。（报送邮箱为：jgsuxszz@126.com）
5.2014级新生入学后，请各班组织学生申请参加学校的勤工助学，并按申请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排序，由学院汇总后于9月15日前报学生资助中心。并请通知已安排勤工助学的老生尽快到相应岗位报到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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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学年度井冈山大学贫、特困生花名册

	学院：
	
	班级：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学号
（学号一定要准确）
	姓名
（姓名中间不要空格)
	性别
	民族
	生源地省、县
	困难生名称
(名称填：贫困生或特困生)
	家庭经济困难简况
	联系电话
（学生本人电话）
	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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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12
	　
	　
	　
	　
	　
	　
	　
	　
	　

	13
	　
	　
	　
	　
	　
	　
	　
	　
	　

	14
	　
	　
	　
	　
	　
	　
	　
	　
	　

	15
	　
	　
	　
	　
	　
	　
	　
	　
	　

	注：孤儿、单亲家庭，少数民族、烈属、优抚对象子女等情况请在备注栏中写明。
	

	学院领导签字（盖章）：
	
	
	
	
	班主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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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学年度井冈山大学贫、特困生信息汇总表

	学院：
	
	学院总人数：   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班级
	学号
（学号一定要准确）
	姓名
（姓名中间不要空格)
	性别
	民族
	生源地省、县
	困难生名称
(名称填：贫困生或特困生)
	联系电话
（学生本人电话）
	备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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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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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学院领导签字（盖章）：
	
	
	经办人签字：
	
	


